
專題分析-平均餘命分析 

➢ 100年全國零歲平均餘命兩性為 79.15歲(男性 75.96歲，女性 82.63歲)較 99年減少 0.03

歲(男性減少 0.17歲，女性增加 0.08歲) ；本市零歲兩性平均餘命為 78.44歲(男性 75.36

歲，女性 81.88歲)較 99 年增加 0.18歲(男性增加 0.15歲，女性增加 0.19 歲)；全國兩

性增減值以花蓮縣增加最多，澎湖縣減少最多。 

➢ 100年 5直轄市之零歲兩性平均餘命，以臺北市 82.70歲最高、高雄市 77.97 歲最低，

臺南市 78.44歲位居第 4，兩性增減值以臺北市增加最多、臺中市增加最少；男性以臺

南市增加最多，臺中市增加最少；女性以臺北市增加最多，新北市增加最少。 

我國各地區零歲平均餘命之比較 
單位：歲 

地   區   別 

100年 99年 
年 

增  減  值 

兩 性 男 性 女 性 兩 性 男 性 女 性 兩  性 男  性 女  性 

(1) (2) (3) (4) (5) (6) (7)=(1)-(4) (8)=(2)-(5) (9)=(3)-(6) 

臺閩地區 79.15  75.96  82.63  79.18  76.13  82.55  -0.03  -0.17  0.08  

按直轄市分          

新北市 80.46  77.61  83.52  80.30  77.51  83.38  0.16  0.11  0.14  

臺北市 82.70  80.18  85.25  82.42  80.06  84.81  0.28  0.12  0.43  

臺中市 78.98  76.16  82.02  78.86  76.11  81.85  0.13  0.05  0.17  

臺南市 78.44  75.36  81.88  78.26  75.21  81.69  0.18  0.15  0.19  

高雄市 77.97  74.92  81.35  77.81  74.86  81.13  0.15  0.06  0.22  

按臺灣省各縣市分          

宜蘭縣 78.59  75.31  82.40  78.34  75.16  82.03  0.25  0.15  0.37  

桃園縣 79.60  76.92  82.83  79.52  76.84  82.84  0.08  0.08  -0.02  

新竹縣 78.71  75.61  82.38  78.51  75.65  81.93  0.20  -0.04  0.44  

苗栗縣 78.30  75.00  82.26  78.31  75.03  82.28  -0.01  -0.03  -0.02  

彰化縣 78.99  75.62  82.85  78.81  75.42  82.71  0.19  0.20  0.14  

南投縣 77.54  74.02  81.73  77.44  74.07  81.47  0.09  -0.04  0.27  

雲林縣 77.43  73.80  81.84  77.08  73.41  81.56  0.35  0.39  0.28  

嘉義縣 78.06  74.58  82.30  77.70  74.25  81.92  0.36  0.33  0.37  

屏東縣 76.02  72.56  80.14  75.96  72.52  80.05  0.06  0.04  0.08  

臺東縣 74.36  70.64  79.05  74.24  70.69  78.72  0.12  -0.06  0.32  

花蓮縣 75.70  72.17  79.90  74.96  71.42  79.29  0.74  0.76  0.61  

澎湖縣 78.93  75.67  82.73  79.35  76.03  83.25  -0.42  -0.36  -0.52  

基隆市 78.48  75.32  81.98  78.26  75.30  81.59  0.22  0.02  0.40  

新竹市 80.45  77.36  83.75  80.20  77.14  83.50  0.26  0.22  0.25  

嘉義市 79.18  76.19  82.19  78.89  75.99  81.84  0.29  0.20  0.35  

 資料來源:內政部 生命表統計 http://sowf.moi.gov.tw/stat/Life/List.html 

說明：1.金馬地區因人數太少，故無法單獨編算。 

2.各直轄市及臺灣省各縣市平均餘命計算方式：100 年平均餘命係利用 98-100 三年合併人口資料編算，

99 年平均餘命係利用 97-99三年合併人口資料編算；其中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平均餘命均以改制 

合併後所轄範圍編算並回溯至 96 年資料。 

3.本表數字係經實際數字編算後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故部分增減值尾數有捨位誤差。 

4.部分縣市因人口數較少，死亡率波動較大致平均餘命增減幅度較大，資料請斟酌使用。



專題分析--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分析
◎本市101年11月底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人數共8,261人占總老年人口3.72%，其

  中男性比例為44.90%、女性比例為55.10%，低收入戶共有1,065人，其中以第二款人

  數489人最多，占低收入戶人數45.92%；中低收入戶共有7,196人，其中則以1.0倍~

  未滿1.5倍者人數5,983人最多，占中低收入戶人數83.14%。

◎本市101年11月底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人數較100年底增加129人(1.59%)，金額增

  加62,798千元(11.65%)，其中低收入戶共有1,065人、83,842千元，分別較100年底

  增加50人(4.93%)、12,322千元(17.23%)；中低收入戶共有7,196人、518,062千元

  ，分別較100年底增加79人(1.11%)、50,476千元(10.80%)。各項人數則以低收入戶

  第二款增加27.34%幅度最大，低收入戶第三款減少14.89%幅度最大；各項金額則以

  低收入戶第二款增加51.17%幅度最大，低收入戶第三款減少9.81%幅度最大。

◎五都101年11月底中低收入老人占總老年人口比例以高雄市10.18%最多，其次為臺

  中市4.54%，本市3.72%居第三；男女生比例中，只有臺北市男高於女，其餘四都皆

  女高於男；新北市、臺北市與臺中市低收入戶最多為第三款，分別占各市低收入戶

  比例為73.00%、37.40%、51.26%，本市與高雄市則以第二款所占比例最高，分別占

  各市低收入戶比例為45.92%與65.16%；五都中低收入戶皆以1.0倍~未滿1.5倍者人

  數最多。

占總老年

人口 合        計

% 男 女

% % 人數(人) 金額(千元) 人數(人) 金額(千元) 人數(人) 金額(千元) 人數(人) 金額(千元) 人數(人) 金額(千元)

4.65 46.62 53.38 120,452 8,457,515 1,822 143,241 5,616 439,275 7,018 527,691 84,656 6,510,847 21,340 836,461

3.65 45.05 54.95 7,903 529,172 157 11,568 338 24,027 433 30,558 5,760 414,465 1,215 44,211

3.65 45.03 54.97 7,925 522,534 154 11,178 348 24,834 468 32,634 5,737 410,448 1,218 43,440

3.72 45.00 55.00 8,132 539,106 161 11,505 384 26,100 470 33,915 6,081 427,530 1,036 40,056

3.72 44.90 55.10 8,261 601,904 176 13,797 489 39,456 400 30,589 5,983 469,700 1,213 48,362

2.62 47.97 52.03 9,221 672,410 81 6,843 436 35,992 1,398 103,514 6,614 502,214 692 23,846

3.20 53.50 46.50 11,113 783,315 1,015 78,783 990 75,509 1,198 88,304 6,797 497,454 1,113 43,265

4.54 43.73 56.27 10,985 733,206 96 7,361 349 25,937 468 33,665 6,933 544,121 3,139 122,121

10.18 46.31 53.69 30,593 2,135,083 102 8,420 1,515 116,679 708 49,936 24,155 1,802,117 4,113 157,930

資料來源:本府社會局統計報表暨內政部統計資料 4.全國及各直轄市最低生活費標準：全國：10,244元/人/月、新北市：11,832元/人/月、臺北市：14,794元/人/月、

說明：1.低收入戶第一款：全家人口均無工作能力，且無收入及財產。   臺中市：10,303元/人/月、臺南市：10,244元/人/月、高雄市：11,890元/人/月。

      2.低收入戶第二款：全家人口有工作能力者在總人口數三分之一以下，且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   

        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三分之二以下。   

      3.低收入戶第三款：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逾最低生活費三分之二，且在最低生活費以   

        下。   

表1、101年11月底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全國101年11月底:

臺南市：

1.5倍～未滿2.5倍者第    一    款

100年底

第    二    款 第    三    款

98年底

99年底

金額(千元)
1.0倍～未滿1.5倍者

( 按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標 準 分 )

低        收        入        戶 中  低  收  入  戶

101年11月底

高  雄  市

四都101年11月底:

新  北  市

臺  北  市

臺  中  市

年(月)別

性別

人數(人)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

101年11月底五都低收入戶各款人數占低收入戶之比例

 


